
亞洲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分流標準作業流程 

 

 

 

 

 

 

 

 

 

 

 

 

 

 

 

 

 

 

 

學習型 

兼任助理 

 

勞僱型 

兼任助理 

 

學生兼任助

理型態確認 

 

屬課程學習或服務等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 

有提供勞務獲取報

酬之工作事實 

學生兼任助理 

生活
學習 
執行
與實
施方
式 

1. 用人單位辦理人員聘僱 

2. 簽訂勞僱型同意書1式3

份。 

3. 至「計畫人員聘僱暨薪

資發放系統」辦理聘任

流程，由權責單位確認

符合計畫、經費及用人

規定，最遲聘期開始前 7

天至系統送出。 

4. 聘任流程完成後，由人

事室辦理勞健保及勞退

金納保作業。(註:每日

上午 12 點辦理加保，

下午 3點辦理退保，逾

時由各權責單位自行

負責)。 

計畫/單位

臨時工 「學習型」 

計畫助理 

「學習型」 

教學助理 

「勞僱型」 

兼任計畫助理 

透過校內學

習時數紀錄

系統，發放學

習助學金 

1. 填寫學習

型教學助

理「教學實

務」課程修

課申請表 

2. 簽訂學習

型同意書 1

式 3份 

1. 依計畫內

容以學習

為主，無

勞務對價

關係認定 

2. 簽訂學習

型同意書

1式 3份 

薪資登錄/核銷 

（含相關保費提撥） 

透過計畫暨勞健保管

理系統，發放兼任助

理費用 

1. 用人單位辦理人員聘

僱 

2. 簽訂勞僱型同意書 1

式 3份。 

3. 至「計畫人員聘僱暨薪

資發放系統」辦理聘任

流程，由權責單位確認

符合計畫、經費及用人

規定，最遲聘期開始前

3天至系統送出。 

4. 聘任流程完成後，由人

事室辦理勞健保及勞

退金納保作業。(註:

每日上午 12 點辦理加

保，下午 3點辦理退

保，逾時由各權責單位

自行負責)。 

5.  

 

「服務學習」 

「生活學習服務」 

A 

填寫兼任助理型態同意書 

檔案連結/亞洲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型」與「勞僱型」型態同意書.pdf


 

 

 

 

 

 

A 

學務處生活學習 
執行與實施方式 

弱勢學生 
生活學習服務 

每年9月公告並接受
弱勢學生申請(員額
依編列預算律定) 

每年 11 月評選正備
取同學並分派各單
位服務 

每月月初由服務學
習單位實施考核並
送請每人核發 6000
元統一由學務處簽
請獎助 

凡考核不佳者將取
消錄取資格並由備
取名單內人員實施
遞補 

進階服務學習 
選修服學(三)課程之

同學 

欲申請同學每學期期
末(初)上網選修「服
務學習(三)」課程，
並至各系所(中心)、
處、室，參與及修習
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各授課單位指導教師
指導學生學習並實施
學習評量 

每月服務學
習達一定時
數將由各授
課指導教師
簽請服務學
習生獎助金 

指導教師在課程
期末應就學生學
習態度、學習心得
及成果報告及受
輔導學生之反應
等，予以通過
（pass）或不通過
（fail）之成績評
定 


